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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訊，及時

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因此KPMG

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KPMG的導讀

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掌握因應環境變

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在經營上

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公司法新制度 ─ 11/1起開始申報董監事、經

理人與主要股東資訊

• 金管會要求擴大設置審計委員會與獨立董事

• 勞動部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

原則」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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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董監事、
經理人與大股東的
持股申報

02 2018年10月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立

法院於107年7月6日三讀新增公司法第22條之1，預定

於107年11月1日施行本條及其子法「公司法第二十二條

之一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關於本條規定內容，敬請參

照上期說明)

經濟部規劃首次申報時間從107年11月1日到108年1月

31日，為期3個月。此外，109年起，每年3月1日至3月

31日要完成「年度申報」，將前一年度截至12月底的資

料申報。

因國營事業與公開發行公司，已經有相關申報規定，可

以排除適用，惟其他類型的非公開發行公司，包括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無限公司等皆應依規定申報。

KPMG觀察

因非公開發行公司若未依法申報，除公司董事將

受罰，甚至遭主管機關廢止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也將於資訊平臺註記裁處情形，影響公司商譽，

因此，宜注意相關法令要求，並按規定申報，以

免受罰。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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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法 — 擴大獨立董事及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範圍

2018年10月

為強化公司治理，金管會將擴大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範圍，未來全體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分別應

依其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情形，於109年至111年間逐

步完成審計委員會及獨立董事之設置，以強化董事會監

督功能。

金管會將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4規定授

權，於今(107)年度發布令，擴大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範圍，重點說明如下：

一. 推動興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所有興櫃公司依其董

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情形，於109年至111年間逐步

完成設置獨立董事。

二. 擴大審計委員會之設置：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20億

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仍應依現行規定，

依其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情形，於106至108年間

逐步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

20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則應依其董事、監

察人任期屆滿情形，於109至111年間完成設置審計

委員會。

強制設立獨立董事之公司類型

新法 舊法

所有興櫃公司依其董

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情

形，於109年至111年間

逐步完成設置獨立董

事。

公開發行股票之金融控

股公司、銀行、票券金

融公司、保險公司、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

證券商及上市(櫃)期貨

商，及非屬金融業之所

有上市(櫃)公司。

強制設立審計委員會之公司類型

新法 舊法

1.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20億元以上非屬金融

業之上市(櫃)公司仍

應依現行規定，依其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

滿情形，於106至108

年間逐步完成設置審

計委員會；

2. 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

幣20億元非屬金融業

之上市(櫃)公司則應

依其董事、監察人任

期屆滿情形，於109

至111年間完成設置

審計委員會。

公開發行股票之金融控

股公司、銀行、票券金

融公司、保險公司、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

證券商及上市 (櫃 )期貨

商，及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20億元以上非屬金

融業之上市(櫃)公司。

KPMG觀察

金管會將依程序將上開規範草案辦理法規預告，

以徵詢外界意見，因為此次草案內容可能涉及公

司章程修改，故公司宜於明年最近期的股東會提

出相關章程修正案，以因應配合未來草案正式實

施後的要求。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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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裁
處罰鍰共通性原則」且已生效

04 2018年08月

勞動部為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的裁罰案件，有一致性的規範，制定「違反勞

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下稱本原則），近日修正本原則內容，並定於民國

107年10月1日生效，茲摘錄重點如下：

1. 當雇主違反勞基法第79條第1項至第3項所列的義務（如：基本工資、工資給付、

工時限制及延長、輪班限制、例假日及休假等)，主管機關將審酌以下條件，例

如：違反行為時相關的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未依法給付的金額、違反勞基法

行為義務應受責難程度、因違反勞基法所得的利益、以及受處罰者的資力。此外，

上市櫃公司若違反勞基法關於工時限制、輪班限制以及一例一休等規定，主管機關

最高得處以新台幣150萬元的罰鍰。

2. 至於勞基法第79條第4項所定的事業規模，是以公司違反勞基法規定時僱用的勞工

人數為計算，包括分支機構的僱用人數。而所謂違反人數，是依照雇主該次違反勞

基法規定的勞工人數進行認定。

3. 主管機關依據行政罰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公司董事或有代表權之人在下列兩

種情形，且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可對公司董事或有代表權人個人處以違反勞基法

同一規定的罰鍰：

(1) 於執行職務或為公司利益而行為時，使公司違反勞基法而受罰。

(2) 於公司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執行職務或為公司利益而行為時，使公司

違反勞基法而受罰，未盡其防止義務。

KPMG觀察

關於勞動部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

則」，新增的規範特別針對上市櫃公司應履行的勞基

法義務，於公司違反工時規定，使勞工超時工作；或

違反輪換班制度，使勞工無間隔的休息時間；以及使

勞工於例假日不合法出勤時，上市櫃公司都可能面臨

主管機關處以最高150萬元的罰鍰，建議上市櫃公司應

自行檢視勞工相關的勞動條件，必要時並對其進行調

整，以免公司及其董事或其代表權人遭主管機關裁

罰。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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